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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函
地址:22006新北市板柵區英士路l92﹣l號
承辦人:江佳穎

電話:（02）22577l55分機2353

傳真:（02）22536548
電子信箱:／﹨05750﹫ntpc‧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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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三重區茲新路5段646號8樸

受文者:新北市藥師公會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l05年8月29日
發文字號:新北衛食字第l05l606395號
述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;
附件:衛生福利部公告影本l份

主旨:檢送衛生福利部註銷「‘‘養生堂”柴胡力口龍牡湯濃縮顆粒（
衛署藥製字第034790號﹚」藥品許可證公告影本1份,惠請
貴會轉失口所屬會員儘速將前述產品依說明段辦理’請查照﹦

說明: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l05年8月19日衛部中字第1051801194A號函
辦理。

二﹑案係業者自請註銷旨揭藥品許可證而經衛生福利部公告註銷。
三、為確保民眾用藥權益,請轉知及督促所屬會員配今藥品許可

證持有者回收市售產品並依藥事法第80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
37條規定辦理。

正本:新北市藥師公會
副」本:

鋪∣
線

局﹣長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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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

發文字號

衛生福利部公告

中箏氏國l05年8月l9日
衛部中字第l05l80ll94號

擋鞏

保存年限

主旨:註銷衛署藥製字第034790號“養生堂’,柴胡加龍牡湯濃縮顆粒

藥品許可證。

依摭:藥事法第39條第4項及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。

公告事項:

一、註銷理由:自請註銷’。

二﹑本藥品許可證因自請註銷而註銷,業者應依藥事法第80條及同

法施行細則第37條規定,立即通知醫療機構、藥局及藥商,並

自公告或依法認定之日起6個月內收回市售品’連同庫存品送

經直轄市或縣（市）衛生主管機關’驗章後’始得販覽。

鄒役 名

繙校人貝:彭敏 第l頁共l頁


